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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3：5-8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羅馬書第 3 章，今天我們讀第 5 到第 8 節。  

猶太人最重要的長處，就是神把聖言交託給他們，因此我們要為手中的舊約

聖經感謝猶太人。因為他們忠心地執行神給他們的託付，我們才會有從創世

記到瑪拉基書的舊約。也才能明白神的創造，以及人在神的創造中的身份、

地位、功用和使命，也看到人四步的墮落，以及神從受造的族類中呼召亞伯

拉罕成為呼召族類的先祖。 

作為蒙召族類先祖的亞伯拉罕有兩班後裔，肉身的後裔就是以色列人，信心

的後裔就是新約的聖徒。以色列人的不信和背叛，都忠實地記載在舊約中，

而神的恩慈、寬容、和忍耐也伴隨著以色列人的記載。更重要的是先知的預

言，關於彌賽亞的降臨；彌賽亞來了，就要應驗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

萬民都要因他的後裔得福。 

我們作為亞伯拉罕信心後裔，成為新約的聖徒，都要感謝猶太人完成了神給

他們傳承聖言的託付。然而猶太人自己卻因為不信，沒有得到聖言的好處。

保羅一方面為他們惋惜，另外一方面也很強烈地宣告：他們的不信，斷不能

廢掉神的信；他們的虛謊，也斷不能影響神的真實。相反地，神要在祂的公

義中來責備人，而神的責備要勝過人各樣的議論。  



保羅是個受過嚴格邏輯訓練的律法師，在他的論述中，不給反對者留任何餘

地。他就先站在反對者的立場，提出兩個反對者可能會有的論點，第一個論

點，在第五節和第六節；第二個論點，在第七節和第八節，保羅並且直接提

出了有力的抗辯。 

 

第 5 節：「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我們的不義若顯出神的義來，我們可以怎

麼說呢？神降怒，是祂不義嗎？」 

這是反對者可能會提的第一個論點。人的不義可以顯出神的公義，那神怎麼

能夠降怒於人的不義呢？不是人的不義就更顯出神的公義嗎？人的不義既然

能彰顯神的公義，那神的降怒就顯出神的不義，不是這樣嗎？這是人的詭辯，

乍看之下，似乎還有一些道理。保羅在這裡也先加了一句，這是照著人的常

話說的，也就是說，在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中，就會產生出以人為本的思想

邏輯。如果人的不義可以彰顯出神的公義，那神就不能對人的不義發怒。保

羅在這裡似乎就告訴我們，在人墮落之後，人的理性已經被扭曲了，就會在

一個相對的價值體系中，找出對自己有利的辯詞，提出一些似是而非，以假

亂真的論述。 

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所在的社會，尤其是在法庭裡面，律師

之間的起訴和辯護，是不是經常都可以看到這種辯論的邏輯？這正是人墮落

以後，理性失去了它本來應該有的功能，因為沒有絕對的價值系統作依據，

人的理性就沒有辦法產生正確的功能。我們要認識，神的價值體系是絕對的，

人的價值系統，如果不依附在神絕對的價值體系之下，只會帶出一個混亂無

章的社會。為什麼社會風氣越來越敗壞？為什麼人的道德系統瀕臨破產？這



就是最根本的原因。神絕對的價值體系是建立在神的公義之上，以及在神的

公義之上所建立起來一個正確的秩序。 

因此，神是發義怒，是為公義而發怒。人的發怒正好相反，都是不義之怒。 

這不義之怒都是為了自己，或許是利益遭受虧損，或者是名譽受到損害，或

者是權力遭受壓制，人的怒氣都是為了自己，並且是針對那加害者。人習慣

了自己的不義之怒，就以為神也是一樣發怒，這是完全錯誤的。神發怒不是

情緒上的反應，不是針對人而有的報復。神發怒是人違反了神的公義和在公

義之下所定的秩序，這種怒氣是堅定持續並且逐漸增加的，這是神的義怒。 

所以神發怒是神的不義嗎？ 保羅就自問自答。 

 

第 6 節：「斷乎不是！若是這樣，神怎能審判世界呢？」 

斷乎不是！這是保羅斬釘截鐵的回答。若是這樣，神怎能審判世界呢？神的

義怒是因為人違反了神的公義；隨著世界越來越敗壞，神的義怒也持續地增

加，直到有一天，神的義怒越過了神寬容的界限，就會帶來神的審判。公義

和公平是神寶座的根基，神的審判是絕對公義、公平的。 

在創世記 18 章，亞伯拉罕知道神必須審判所多瑪城之後，就為他的侄子羅

得代求；亞伯拉罕代求的根據就是神的公義。在創世記 18：25，「將義人

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

不行公義嗎？」神的審判是絕對公義，公正和公平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神的審判不僅公義，還很完全。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心存

僥倖，以為某些隱藏的罪惡神看不見，也不要盲目地濫用恩典，而忽略了自



己的責任。耶穌基督已經完成了救贖的大工，祂所流的寶血，可以赦免我們

一切或大或小的罪過。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責任就是認罪，取

用基督的寶血。約翰一書 1：9，「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

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罪得赦免的恩典是已經預

備好了，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取用這個恩典，藉著認罪，藉著悔改。  

因此我們要養成一個習慣，就是每天都有認罪和禱告的時間，詳細地省查自

己：是否得罪了身邊的親人，是否得罪了公司的同事，是否得罪了教會中的

弟兄姐妹們。赦罪的恩典是已經完成了，但是悔改和取用恩典是我們的責任。 

在恩典時期，神是滿了寬容和忍耐，讓人有機會悔改。到了末日審判的時候，

就是神彰顯公義的時候，神要用公義來恢復宇宙本來該有的秩序。盼望我們

在享受主恩典的同時，也都要盡我們該負的責任。 

 

第 7 節：「若神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祂的榮耀，為什麼我還受審判，

好像罪人呢？」 

這是反對者可能會提的第二個論點，就是我承認我是虛謊的，也承認神是真

實的。如果我的虛謊正好能夠顯出神的真實，那我越虛謊就越顯出神的真實，

這不是讓神得著更多的榮耀嗎？那為什麼還要審判我的虛謊，好像我是有罪

的人呢？  

我們知道，人墮落之後犯罪作惡，當神來尋找人，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為自

己開脫，這不是我的責任。人這樣的反應從伊甸園就開始了，當神問亞當，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在創世記 3：12，亞當就說，「你所賜

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亞當馬上把



責任推給女人，並且說這女人是神給他的，也就是說這個責任是在神，不在

他自己。亞當如此，夏娃也好不到哪裡去。當神問夏娃的時候，夏娃就說是

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亞當怪罪神所造的女人，夏娃怪罪神所造的蛇。人

以為能夠抓個其他人來墊背，自己的錯就能夠小一點；這就是以人為本的相

對思考模式，這從伊甸園就開始了。  

但是神的標準是絕對的，你犯了一條就犯了眾條。記得罪的定義就是

missing the mark，也就是偏離了神對人的旨意和目的。不但如此，神的真

實不會因人的虛謊而增加或減少，因為神的信實永不改變，無法增加也無法

減少。同樣地，神的榮耀，光輝烈烈，也不會因著人的作為而有改變。人為

了逃脫審判，提出來的詭辯根本不堪一擊，對於這樣的論證，保羅似乎顯得

有點不耐煩了。  

 

第 8 節：「為什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 這是毀謗我們的人說我們

有這話。這等人定罪是該當的。」 

為什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作惡的是人，成善的是神，這兩個是根

本不能混為一談。但是在人本思想的相對觀點，就會說人的作惡顯出神的成

善，那豈不是人的作惡也有價值嗎？這在神絕對的價值體系中，根本行不通。 

然而有一些聖徒也有這種錯誤的觀念，我多犯罪，再認罪，豈不顯出恩典更

豐富嗎？這些都是人作惡以成善的詭辯，這在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作惡以成善，是很明顯的謬論，在神公義的架構中，根本

不應該有任何位置，但是在人墮落的心思中，還是經常會用扭曲的理性提出

各樣的謬論。 



我相信聖徒們可能都聽說過這樣的詭辯，比如說猶大賣主，基督才能夠上十

字架，所以基督需要有人出賣祂，猶大賣主就不完全是猶大的錯；或者說猶

太人不信，救恩才轉向外邦人，所以猶太人的不信還是有價值的；或者說用

不義的方法，也能夠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只要達到好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最後一種作惡以成善的謬論，在今天的教會事工中卻是隨處可見的。 

有多少教會為了通過某一個政策或者是法案，就讓教會與世界的政治結合，

甚至使用不正當的手段，這是典型的作惡以成善。提摩太前書 3：15，「這

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們一定要認識，教會是神的

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會中的每一個事工都是要由神發起，而在過程

中要完全合乎神義的法則，最終的結果，榮耀都要歸給神。教會絕對不能夠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作惡以成善，是那些毀謗保羅的人所說的話。他們做各樣的惡事，誹謗保羅，

打擊保羅；他們甚至於說他們這麼做是要成就神的美意。他們不認識恩典，

他們不相信耶穌，卻又嫉妒保羅的工作非常有果效。他們不接受恩典，他們

只相信律法，他們就作惡在保羅身上，來成就他們以為的善，就是守律法。

結果他們根本也守不住，所以保羅說，這等人定罪是應當的。親愛的弟兄姐

妹，在教會中絕對不能作惡以成善，求神憐憫我們。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讓我們看到保羅定罪猶太人，因為他們經

常作惡以成善。主啊，來光照我們，在我們個人的生活中，學習不讓我們的

作惡累積。學會經常反省，自己認罪，讓我們與神之間保持一個暢通的交通

關係。也保守我所在的教會，教會中的每一個事工，從開始、過程、到最終，

都能見證神的榮耀。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